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中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中药业”）监事会审阅了《江中药业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相关资料，核查意见如下： 

一、监事会对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央企业控股上

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正

向激励导向作用，促进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对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旨在保证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顺利进行，确保股权激励计划规范运行，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

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匹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对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激励计划管理办法》明确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责、实施流程、授予及解除限售程序、发生异动

的处理、信息披露、财务会计与税收处理、监督管理等各项内容。与《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匹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和管理办法，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利于公司建立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积极性，提升公司

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管理办法》。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 12月 31日 

 


